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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我市主城区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

收费标准的通知

市城市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，提高生活垃

圾处理质量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青海省定价目录》《关

于印发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》《青

海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市主城区

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经市政府第 7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取范围

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将城镇生活垃圾从指定的垃圾收集

场所（设施）运往垃圾处置场所（设施），进行无害化集中处理

所产生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置费用。城镇范围内的机关、企事业单

位、部队、社会团体、个体经营者和个人（含常住人口、暂住人

口）均应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二、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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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，应当专项用于生活

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理等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城镇生活垃圾经营

企业应当提高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的透明度，每年向社会公布

垃圾处理费收支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（详见附件）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收费标准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原平安县发展改革和

经济贸易局印发的《关于平安县城垃圾处理费价格调整标准的批

复》（平发改价字〔2010〕13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海东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表

2.海东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表

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8 月 22 日

是否宜公开选项：宜公开

抄 送：省发展改革委价格处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乐都区发展改革局、平安区发展改革和工业商

务信息化局，存档。

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8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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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海东市主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表

序号 收费项目及对象
计量单

位

收费标

准
备注

一 城区居民户(暂住户等)
元/户.

月
5.00

1.凡在城区内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

（含常住和暂住），每户每月缴纳生活

垃圾处理费 5元。2.凡在城区实行物业

管理的居民，均不再另行缴纳每月每户 5

元的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二 非居民

1
机关、事业单

位、部队和社会团体

元/人.

月
3.00

1.按单位在编在册人数计收(含临聘人

员、劳务派遣人员)，由单位支付。2.对

社会福利机构免收。3.民办学校(含幼儿

园)在职教职工、民办医院在职医护人员

参照此标准计收。

2 生产企业
元/人.

月
2.00

1.按单位所有在职员工数计收。2.由企

业支付,企业不得向员工收取。

3 学校(含幼儿园)
元/人.

月
0.40

1.以在校学生人数计收，按 10个月计算，

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。2.学校在职教职

工按事业单位人员标准收取。

4 医院(含卫生院)
元/床.

月
1.50

1.按编制床位计收，由医院支付，不得

向病人收取。2.医院在编在册人员(含临

聘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)按事业单位人员

标准收取。3.只含生活垃圾不含医疗废

物。

5 商业及服务业

(1)
餐饮(含

食堂)

营业面积 50 平米以下 元/月 10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51-100 平米 元/月 20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101-200 平米 元/月 3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201-300 平米 元/月 50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301 平米以上
元/平

米.月
0.20 按营业面积计收。

(2)
休闲、娱

乐

含歌城、影院、茶室、棋牌

室、桌球室、网吧、酒吧、

游戏室、游乐场、室内游乐

园、按摩、洗浴等

元/平方

米.月
0.40 按营业面积计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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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住宿
含酒店、宾馆、旅社、

招待所等

元/间.

月
4.00

1.按房间数计收。2.酒店(宾馆)内餐饮、

休闲娱乐、商场商店按标准另行计收。

4
商场、商

店

含商业综合

体、各类服

装、副食、百

货、家具、药

品、诊所、营

业厅(通讯、

保险、金融)、

维修、洗衣

店、理发

店、美容、洗

车场、停

车场、废品收

购点、书

店、商业公

寓、培训机

构等固定门

店

营业面积

50 平米以

下

元/月 6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51-100 平

米

元/月 1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101-200 平

米

元/月 2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201-300 平

米

元/月 3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301 平米以

上

元/平

米.月
0.15

1.按营业面积计收。2 商业综合体由业主

支付。

6

农贸市场
元/平

米.月
1.00

1.按营业面积计收，由市场业主支付。

2.市场内商店按经营类型另行计收。

专业市场

果蔬批发(零售)

元/吨 120.00

按垃圾量计收。不具备称重条件的,征收

单位可按重量与容积换算标准,实行按

桶计量收费。

冷链、建材、二手车、

机械等

7
露天临街

摊点

果蔬、食品摊点 元/日.

摊

0.30
按天数计收

其他摊点 0.15

8
加油(气)站、汽车销售服

务店
元/个.月 60.00 按数量计收。

9 车站、机场 元/吨 120.00

按垃圾量计收。不具备称重条件的,征收

单位可按重量与容积换算标准,实行按

桶计量收费。

10 建筑施工工地 元/人.月 2.00

1.按施工人数计收,由施工单位缴纳,不

得向工人收取。2.只含生活垃圾，不含

建筑垃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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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海东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表

序号 收费项目及对象
计量单

位

收费

标准
备注

一 农村居民(暂住户等)
元/户.

月
2.00

特困供养户，低保户、重点优抚对象

等免收。

二 非居民

1
乡镇机关、事业单

位和社会团体

元/人.

月
2.00

1.按单位在编在册人数计收(含临聘

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)，由单位支付。

2.对社会福利机构免收。3.民办学校

(含幼儿园)在职教职工、民办医院在

职医护人员参照此标准计收。

2 生产企业
元/人.

月
1.00

1.按单位所有在职员工数计收。2.由

企业支付,企业不得向员工收取。

3 学校(含幼儿园)
元/人.

月
0.20

1.以在校学生人数计收，按 10 个月计

算，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。2.学校在

职教职工按事业单位人员标准收取。

4 医院(含卫生院)
元/床.

月
0.80

1.按编制床位计收，由医院支付，不

得向病人收取。2.医院在编在册人员

(含临聘人员、劳务派遣人员)按事业

单位人员标准收取。3.只含生活垃圾

不含医疗废物。

5 商业及服务业

(1)
餐饮(含食

堂)

营业面积 50 平米以下 元/月 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51-100 平米 元/月 10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101-200 平米 元/月 18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201-300 平米 元/月 25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 301 平米以上
元/平

米.月
0.10 按营业面积计收。

(2) 休闲、娱乐

含歌城、影院、茶室、棋牌

室、桌球室、网吧、酒吧、

游戏室、游乐场、滑雪场、

按摩、洗浴等

元/平方

米.月
0.20 按营业面积计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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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住宿
含酒店、宾馆、旅社、

招待所等

元/间.

月
2.00

1.按房间数计收。2.酒店(宾馆)内餐

饮、休闲娱乐、商场商店按标准另行

计收。

(4) 商场、商店

含各类果蔬、粮

油、副食、百货、

家具、服装、药

品、诊所、营业

厅(通讯、保险、

金融)、维修、

洗衣店、理发

店、美容、洗车

场、停车场、废

品收购点等固

定门店

营业面积

50 平米以

下

元/月 3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51-100 平

米

元/月 8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101-200

平米

元/月 13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201-300

平米

元/月 18.00 按月计收。

营业面积

301 平米

以上

元/平

米.月
0.10 按营业面积计收。

6

农贸市场
元/平

米.月
0.50

1.按营业面积计收，由市场业主支付。

2.市场内商店按经营类型另行计收。

专业市场

果蔬批发(零售)

元/吨 60.00

按垃圾量计收。不具备称重条件的,

征收单位可按重量与容积换算标准,

实行按桶计量收费。
冷链、建材、二手车、

机械等

7
露天临街

摊点

果蔬、食品摊点 元/日.

摊

0.20
按天数计收

其他摊点 0.10

8 加油站 元/个.月 30.00 按数量计收。

9 建筑施工工地 元/人.月 1.00

1.按施工人数计收,由施工单位缴纳,

不得向工人收取。2.只含生活垃圾，

不含建筑垃圾。


